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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对标企业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2、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3、2020 年 8 月 5 日，公司收到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江

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景国资发

[2020]47 号），原则同意黑猫股份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4、2020 年 7 月 30 日至 2020 年 8 月 8 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栏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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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 年 8 月 20 日，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0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7、2021 年 7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同意的核实意见。 

8、202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

案》《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

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二、对标企业调整的依据 

1、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草案）》”）中关于对标企业的规定：“若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主营

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与公司的产品和业务不再具备可比性，则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授权剔除、更改、替换相关样本。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

境等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行调整，但相应调整需报景德镇市国资委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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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可

根据实际情况剔除、更改、替换同行业企业对标样本。” 

三、调整事由及具体情况 

《激励计划（草案）》中，按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公司属于“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公司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选取与公司主营业务具

有可比性的 A 股 20 家上市公司（不含公司自身）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及解

除限售的业绩对标企业。对标企业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603906.SH 龙蟠科技 002407.SZ 多氟多 

600722.SH 金牛化工 002386.SZ 天原集团 

600691.SH 阳煤化工 002211.SZ 宏达新材 

300641.SZ 正丹股份 000985.SZ 大庆华科 

300135.SZ 宝利国际 002584.SZ 西陇科学 

300041.SZ 回天新材 002539.SZ 云图控股 

002753.SZ 永东股份 002360.SZ 同德化工 

002497.SZ 雅化集团 002054.SZ 德美化工 

002442.SZ 龙星化工 000635.SZ 英力特 

002409.SZ 雅克科技 603879.SH 永悦科技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2021 年为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的业绩考核年度。公司对上述 20 家对标企业 2021 年度的运营情况进行分

析，发现龙蟠科技、雅化集团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阳煤化工、西陇科学、

德美化工存在特殊情况，不再具有对标的合理性、根据上述对标企业的调整依据，

在年度考核时将上述五家对标企业从对标样本公司中剔除。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剔除对标样本龙蟠科技（证券代码：603906.SH）的原因 

根据龙蟠科技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较好，

主营业务从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业务的润滑油、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发动机

冷却液、车用养护品，通过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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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贝特瑞（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苏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扩展到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领域。” 

根据龙蟠科技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主营业务按产品划分如下表所示：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润滑油 844,401,887.95 520,983,286.89 38.30 10.91 7.34 增加 2.05个百分点 

柴油发动机尾气

处理液 
790,630,032.14 597,293,450.57 24.45 23.17 36.28 减少 7.27个百分点 

发动机冷却液 403,708,121.18 301,141,275.07 25.41 8.33 10.67 减少 1.58个百分点 

车用养护品 61,954,725.30 44,499,723.28 28.17 13.00 30.95 减少 9.85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18,030,158.45 15,593,869.54 13.51 18.12 53.36 
减少 19.87个百分

点 

磷酸铁锂正极材

料 
1,876,842,336.23 1,419,836,250.09 24.3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此外，龙蟠科技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龙蟠科技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新

与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磷酸铁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计划共

同投资 2 亿元在湖北荆门市成立合资公司湖北丰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锂

源以 8,000 万人民币出资，持有标的公司 40%的股权。 

龙蟠科技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计划投资约 8 亿元在鄄城新建“10 万吨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回收利用项目”和“10 万吨磷酸铁前驱体项目”。在此基础上，

龙蟠科技投资设立了控股孙公司山东锂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

常州锂源 100%持股。 

龙蟠科技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 STELLAR 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龙蟠科技控股子

公司常州锂源拟与 STELLAR INVESTMENT PTE. LTD。在印度尼西亚投资设立

合资公司，在中苏拉威西省莫罗瓦利县莫罗瓦利工业园（IMIP）内投资开发建设

年产 10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为 2.35 亿美元，常州锂源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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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资公司 70%股权。 

综上所述，一方面根据龙蟠科技 2021 年年度报告显示，2021 年新增的“磷

酸铁锂正极材料”产品收入已占整体营业收入的 46.97%，主营业务产品发生重大

调整。另一方面，从龙蟠科技已披露的相关决策文件显示，龙蟠科技 2021 年持

续投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预计该业务比重将会持续增加。因此，龙蟠科

技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对股权激励对标企业调整的规定，予以剔除。 

2、剔除对标样本雅化集团（证券代码：002497.SZ）的原因 

雅化集团系深主板上市公司，经营范围：“工业炸药、民用爆破器材、表面

活性剂、纸箱生产及销售；危险货物运输（1-5 类、9 类）、炸药现场混装服务，

工程爆破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氢氧化锂、碳酸锂等锂系列产品、其他化工产品

（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销售；机电设备安装；新材料、新能源材料、新能源

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投资及经营；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1 年雅化集团主营业务按产品划分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营业收入

合计 
5,241,340,715.47 100% 3,250,158,490.44 100% 61.26% 

锂产品 2,466,157,415.14 47.05% 673,919,294.90 20.73% 265.94% 

爆破服务 1,158,100,290.95 22.10% 1,130,001,240.25 34.77% 2.49% 

工业炸药 862,192,036.93 16.45% 957,176,174.26 29.45% -9.92% 

起爆器材 633,707,609.27 12.09% 403,014,997.68 12.40% 57.24% 

其他 121,183,363.18 2.31% 86,046,783.35 2.65% 40.83% 

 

依据雅化集团历年年报显示，其民爆类产品一直为雅化集团主要营业收入来

源，由上表可知，雅化集团 2021 年锂产品营业收入比重占比 47.05%，同比增加

265.94%，锂产品已经成为雅化集团主要营业收入来源，其主营产品业务占比发

生较大变化。此外，依据雅化集团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雅化集团投资的雅安

锂业一期年产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已于 2020 年正式投产，

锂盐综合设计产能达到 4.3 万吨。该一期生产线所采用的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水

平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为顺应行业发展要求，雅化集团于 2021 年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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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锂业二期 3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锂产线的建设，该生产线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

建成投产；三期规划正在制定中。到 2025 年，雅化集团锂盐产品综合产能将超

过 10 万吨。雅化集团未来业务产品结构将会进一步变化，锂产品业务比重将会

持续增加。 

综上所述，雅化集团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对股权激励对标企业调

整的规定，予以剔除。 

3、剔除对标样本阳煤化工（证券代码：600691.SH）的原因 

根据阳煤化工 2021 年年度报告显示：2021 年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总收入为

18,737,367,518.55 元 ， 营 业 成 本 为 16,476,602,087.77 元 ， 营 业 利 润 为

2,260,765,430.78 元；净利润为 508,715,410.88 元，较 2020 年 23,661,189.05 元增

加 485,054,221.83元，同比增加 2050.00%；2021年财务费用为 549,770,215.13元，

较 2020 年 994,698,257.62 元减少 444,928,042.49 元，同比减少 44.73%。其净利

润增加主要来源于财务费用的大幅减少，盈利并非由公司主营业务产生，依据阳

煤化工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财务费用大幅减少的原因为：“2020 年同期含剥

离企业数据及本期融资成本降低所致。” 

综上所述，阳煤化工 2021 年业绩不具有对标的合理性，将该公司从对标企

业样本中剔除。 

4、剔除对标样本西陇科学（证券代码：002584.SZ）的原因 

根据西陇科学 2021 年年度报告显示：2021 年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总收入为

6,837,667,633.82 元，营业成本为 6,280,248,528.81 元，营业利润为 557,419,105.01

元；净利润为 217,932,349.09 元，较 2020 年 63,688,312.86 元增加 154,244,036.23

元，同比增加 242.19%。其主要利润来源为投资收益，盈利并非由公司主营业务

产生，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额为 141,849,158.38 元，占西陇科学 2021 年净利润

的 65.09%。依据西陇科学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投资收益大幅增长的原因为：

“主要来源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 ，报告期发生额为

133,095,676.93 元。 

综上所述，西陇科学 2021 年业绩不具有对标合理性，将该公司从对标企业

样本中剔除。 

5、剔除对标样本德美化工（证券代码：002054.SZ）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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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美化工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显示：2021 年合并利润表中营业总收入为

1,997,142,738.51 元，营业成本为 1,336,794,013.67 元，营业利润为 660,348,724.84

元；净利润为 231,265,058.90 元，较 2020 年净利润 100,351,151.50 元增加

130,913,907.40 元，同比增长 130.64%。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变动原因为：德美化

工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告：德美化工将其控股子公司濮阳市中炜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炜化工”）全部股权转让，并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已全部处置，股

权转让后不再纳入德美化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对德美化工业绩影响较大。德美

化工 2021 年年度报告列示中炜化工 2021 年 1-6 月净利润为-47,168,723.76 元。

中炜化工 2020 年度净利润为-168,203,670.32 元。 

综上所述，德美化工 2021 年业绩不具有对标合理性，将该公司从对标企业

样本中剔除。 

综上，将龙蟠科技、雅化集团、阳煤化工、西陇科学、德美化工从对标样本

企业中剔除后，本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对标企业如下表所示：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002407.SZ 多氟多 600722.SH 金牛化工 

002386.SZ 天原集团 002211.SZ 宏达新材 

300641.SZ 正丹股份 000985.SZ 大庆华科 

300135.SZ 宝利国际 300041.SZ 回天新材 

002539.SZ 云图控股 002753.SZ 永东股份 

002360.SZ 同德化工 002442.SZ 龙星化工 

000635.SZ 英力特 002409.SZ 雅克科技 

603879.SH 永悦科技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业绩考核对标企业龙蟠科技、雅化集团主

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阳煤化工、西陇科学、德美化工存在特殊情况，不再具

有对标的合理性，将其从对标企业样本中剔除。 

2、本次调整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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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调整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中的业绩考核对标企业龙蟠科技、

雅化集团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阳煤化工、西陇科学、德美化工存在特殊情

况，不再具有对标的合理性。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激

励计划（草案）》中关于对标企业样本的规定，同意将前述五家企业从对标企业

样本中剔除，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调整对标企业事项已履行

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调整对标企业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

业、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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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雅化集团主营业务按产品划分如下表所示：
	依据雅化集团历年年报显示，其民爆类产品一直为雅化集团主要营业收入来源，由上表可知，雅化集团2021年锂产品营业收入比重占比47.05%，同比增加265.94%，锂产品已经成为雅化集团主要营业收入来源，其主营产品业务占比发生较大变化。此外，依据雅化集团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雅化集团投资的雅安锂业一期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生产线已于2020年正式投产，锂盐综合设计产能达到4.3万吨。该一期生产线所采用的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水平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为顺应行业发展要求，雅化集团于2021年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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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德美化工2021年业绩不具有对标合理性，将该公司从对标企业样本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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